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2）沪0101民初8865号

原告：常某1，男，1945年2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迎春，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骞，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某1，女，1952年6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

被告：庄某1，男，198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敬祺，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某2，女，1963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

被告：徐某1，男，1986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博，上海市创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东方，上海市创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常某1与被告杨某1、庄某1、杨某2、徐某1共有纠纷、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2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2年11月

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某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骞，被告杨某2凤、庄某1之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敬祺，被告杨某2及被告杨某2、徐某1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

东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常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分割上海市黄浦区XX路XX弄XX号房屋（以下简

称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款3,236,669.65元，原告要求继承杨某3的份额即总补偿款的三分

之一1,078,889.9元。事实和理由：涉案房屋承租人系郑某，于2017年3月11日报死亡，其

配偶杨福智于1992年9月23日报死亡。原告之妻子杨某3、被告杨某1、被告杨某2均系郑

某之女儿，被告庄某1系被告杨某1之儿子，被告徐某1系被告杨某2之儿子。其中，杨某

3于2021年12月29日报死亡，原告与杨某3之子常某2于1997年5月1日报死亡。2021年4月

30日，涉案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杨某3作为签约代表与征收单位签订征收协议。当时

，杨某3与四被告户籍均在涉案房屋内。但被告均享受过福利分房，且杨某3和四被告在

户籍迁入涉案房屋后均不在涉案房屋内居住，故都不是同住人。考虑对房屋的贡献，杨

某1是长女，一直照顾承租人，应当多分。原告作为杨某3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有权享有

征收补偿利益，现原、被告双方无法就涉案房屋征收利益分配达成一致意见，原告遂起

诉。

被告杨某1、庄某1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除 30,000元特殊困难补贴以外，其余

征收补偿款由被告杨某1、庄某1所有，其不需要区分份额。现无证据证明杨某3对涉案

房屋贡献大。住房调配单上无被告庄某1的名字，其未享受过福利分房。涉案房屋是由

家庭达成一致后分户而来，被告庄某1作为家庭成员、成年同住人签字，后系因涉案房

屋面积小而未居住，但其仍然有居住权。其他人因有福利分房或没有实际居住而并非同

住人。希望法院考虑同住人原因外，也考虑家庭内部原因，从公平角度，也希望考虑被

告庄某1的贡献大。



被告杨某2、徐某1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除 30,000元特殊困难补贴以外，其余

征收补偿款由杨某2、徐某1所有，其不需要区分份额。原告享受过福利分房，又未在涉

案房屋居住，不是同住人。被告庄某1户籍迁入涉案房屋时，该涉案房屋的居住条件比

现在好，其未居住属于能居住而不居住。被告杨某2、徐某1未享受过福利分房，遵义路

房屋调配单上写的是私房拆迁，被告杨某2不是该房屋受配人，也不属于按照公房售买

政策的受益人，更非购买房屋后的产权人。被告杨某2在户籍迁入涉案房屋后，因面积

狭小，而无法居住。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户籍摘抄、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结算

单、住房调配单、本户人员情况表、职工家庭购买公房协议书、公房购买合同、不动产

登记簿、本户人员情况表、住房调配单、房地产买卖合同、协议书、资料摘录单、上海

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公有住房出售价格计算表、购房人缴付费用计算、个人购房交款

凭证、房地产登记申请书、租用公房凭证、上海市住房调配通知单等证据，本院组织当

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郑某（于2017年3月11日报死亡）与杨福智（于1992年9月

23日报死亡）系夫妻关系，育有原告常某1之妻子杨某3（2021年12月29日报死亡）、被

告杨某1、被告杨某2。被告庄某1系被告杨某1之儿子，被告徐某1系被告杨某2之儿子。

原告常某1与杨某3于1971年11月29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独子常某2，其于1997年5月1日

报死亡。

涉案房屋系公有房屋，由郑某承租的上海市XX路XX弄XX号半房屋分户而来，分户后

，涉案房屋承租人为郑某，另处房屋承租人为杨秋燕。2021年4月29日，黄浦区人民政

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当时，涉案房屋系户主待定户，原户主为郑某，户籍在册人

员有杨某3、被告四人：杨某3于2005年4月2日自上海市场中路XX弄XX号XX室迁入，被

告杨某1于2005年4月21日因父母与子女相互投靠自上海市XX路XX弄XX号XX室迁入，被

告庄某1于1999年9月8日因寄读自上海市XX路XX弄XX号XX室迁入，被告杨某2于2005年

7月18日因父母与子女相互投靠自上海市XX路XX弄XX号XX室迁入，被告徐某1于2010年

2月9日因父母与子女相互投靠自上海市XX路XX弄XX号XX室迁入。

2021年6月12日，杨某3作为承租人郑某的代理人（乙方）与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甲方）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征收编号：J-

0597）。协议载明：涉案房屋承租人系郑某；乙方的房屋坐落于XX路XX弄XX号、底层

后客堂阁、底层后客堂，房屋类型旧里，房屋性质公房，房屋用途为居住；公房租赁凭

证记载居住面积为9平方米，换算建筑面积为13.86平方米，认定建筑面积为13.86平方米

；乙方不符合居住困难户的条件；乙方选择货币补偿。根据结算单记载：结算单1中协

议书应付总计2,678,508元，其中协议书包含房屋价值补偿金额1,645,507.05元，协议书包

含奖励补贴1,033,000元（包含签约奖励费500,000元、家用设施移装费2,000元、搬迁费

1,000元、不予认定建筑面积材料补贴100,000元、均衡实物安置补贴400,000元、临时安

置费30,000元）;结算单2中结算单额外增加发放费用558,161.65元（包含搬迁奖励费

500,000元、协议生效计息奖励费28,161.65元、特殊困难对象补贴30,000元）。综上，涉

案房屋共获得各项补偿、奖励费等总计3,236,669.65元。审理中，原、被告均确认特殊困



难对象补贴30,000元系属于杨某3。目前，原、被告均未领取征收补偿款。

涉案房屋原由郑某一人居住，自2007年以后，涉案房屋空关无人居住。

另查明，杨某3（甲方）曾与上海市XX总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有

：XX路XX号，租赁户名为杨某3，属乙方动拆迁范围，因甲方家庭内部原因及其他种种

因素，甲方考虑到乙方安置房源不够理想，故同乙方多次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甲方要

求乙方将应分房面积折成金额一次性支付给甲方，乙方予以同意。经双方商定，甲方应

分房面积折成金额为人民币玖万陆仟元正。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应在一周内将户口迁出

，XX路XX号。”此外，根据1997年4月8日住房调配单：XX房XX路XX号，面积8.1，租

赁户名户主为杨某3。XX房XX路XX弄XX号XX室（以下简称场中路房屋），面积

16.9+9.6，租赁户名户主为常某1，家庭主要成员杨某3、常某2、杨某3。分配原因：杨

某3之夫常某1系我厂特困户，此次工厂解困配房，原房由新中动力机厂保留使用（二户

并一户）。根据资料摘录单记载：XX房XX座XX路XX号，租赁户名常金财，其他说明

：该户于1997年与同幢二层前阁8.1㎡杨某3户并户同时套配迁出。该房房屋正在动迁中

。 ”2000年3月20日，常某1、杨某3根据公有住房出售政策将场中路房屋购买为由常某

1、杨某3按份共有的产权房屋。

?又查明，根据1998年2月23日住房调配单载明：XX房XX路XX弄XX号XX室，租赁户名户

主为庄某2，家庭主要成员为庄某2、杨某1。XX房XX路XX弄XX号XX室（奎照路房屋

），2室1厅，租赁户名户主为庄某2，家庭主要成员为庄某2、杨某1，分配原因：经套

调，原房由调配单位保留使用，庄某2户口在玉屏南路，XX路XX号XX室。及另一

1998年2月23日住房调配单载明：XX房XX路XX号XX室，租赁户名户主为庄某2。XX房

XX路XX弄XX号XX室，租赁户名户主为庄某2，家庭主要成员为庄某2、杨某1。分配原

因：二调一，原房由调配单位保留使用，XX路XX弄XX号XX室。 2000年4月14日，庄某

2、杨某1根据公有住房出售政策将奎照路房屋购买为产权房屋。

还查明，徐某2与杨某2系夫妻关系。案外人徐某2因慕家宅84号私房动迁安置XX路XX弄

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遵义路房屋），该新配房屋人员情况为租赁户名徐某2一人。

审理中，杨某2称慕家宅84号房屋产权人系徐某2之父亲徐某3。2000年，徐某2就遵义路

房屋签订公有住房出售合同购买产权，并确定产权人为徐某2，杨某2作为同住成年人在

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签字。

本院认为，根据相关规定，公有居住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归公

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同住人共有。同住人，是指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时，在被征收房屋处具

有常住户口，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况除外），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

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此处的“其他住房”是指福利性质房屋。本案中，杨某3享

受过山东中路17号房屋动迁，获得补偿安置款；又于1997年4月调配场中路房屋，后按

公房出售政策购买该房屋产权，属于享受过福利分房，且自户籍迁入涉案房屋后未居住

，不是涉案房屋同住人，但特殊困难对象补贴为特定对象补贴费用，由补贴对象取得

，故本案特殊困难补贴30,000元由杨某3取得。被告杨某1自户籍迁入涉案房屋后，未在

涉案房屋内居住过，且调配奎照路房屋，后又根据公有住房出售政策购买该房屋产权

，属于享受过福利分房，不是涉案房屋同住人。被告庄某1自户籍迁入涉案房屋后，未



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不是涉案房屋同住人。被告杨某2之丈夫徐某2因其父

亲徐某3之私房动迁享受安置，后又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按照公有住房出售政策购

买产权，杨某2亦作为同住成年人在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签字，属于享受过福利

分房，且其自户籍迁入涉案房屋后，未在涉案房屋内居住过，不是涉案房屋同住人。被

告徐某1自户籍迁入涉案房屋后，未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不是涉案房屋同

住人。即本案涉案房屋户籍在册人员均不符合同住人条件，现结合房屋来源、各方居住

情况、家庭人员结构等因素，遵循公平合理原则，本院酌情确定杨某3分得636,669.65元

（包含30,000元特困补贴），被告杨某1、庄某1共同分得1,300,000元，被告杨某2、徐某

1共同分得1,300,000元。杨某3在涉案房屋被征收以后死亡，属于其的征收利益应作为遗

产由其继承人继承。继承开始，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没有遗嘱，按照法定继

承办理。原告常某1作为杨某3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属于杨某3部分的征收利益

636,669.65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第一千

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常某1分得上海市黄浦区XX路XX弄XX号、底层后客堂阁、底层后客堂房

屋征收补偿款636,669.65元；

二、确认被告杨某1、庄某1共同分得上海市黄浦区XX路XX弄XX号、底层后客堂阁、底

层后客堂房屋征收补偿款1,300,000元；

三、确认被告杨某2、徐某1共同分得上海市黄浦区XX路XX弄XX号、底层后客堂阁、底

层后客堂房屋征收补偿款1,300,000元。

案件受理费32,693.36元，由原告常某1负担6,539.36元，被告杨某1、庄某1共同负担

13,077元，被告杨某1、庄某1共同负担13,07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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